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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河交通学院教学质量奖评选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了贯彻教育部《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全

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》(〔2018〕2 号) 《关于深化本科

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意见》(〔2019〕6 号) 等

有关文件精神，进一步巩固教学工作中心地位，激励广大教师认

真做好教学工作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，结合学校

实际，制订本办法。

第二条 黄河交通学院教学质量奖原则上安排在 12 月底进

行，每两年进行一次。评选结果作为教师各类评先评优、职称评

定的重要依据。

第三条 奖励对象。凡我校在编在岗、具有教师专业技术职

称、从事本、专科教学的教师。

第二章 评选条件

第四条 符合以下条件，均可评选：

（一）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热爱社会主义祖国，遵守国

家法律法规和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，品行端正，为人师表。

（二）认真履行岗位职责，具有良好职业道德，教风优良，

教书育人，立德树人，事迹突出。

（三）完成规定的教学任务，工作量饱满，两年内无教学责

任事故。（助教及相当职称职称年度课程教学工作量应达到 256

个课时；讲师及相当职称职称年度课程教学工作量应达到 320 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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课时；副教授及相当职称职称年度课程教学工作量应达到 288 个

课时；教授及相当职称职称年度课程教学工作量应达到 256 个课

时。）

（四）教学方法得当，教学手段先进，教学效果优秀，在教

学检查、教学督导、年度教学工作考评中成绩优秀，学生网上评

教成绩排序前 10%。

（五）潜心教学研究和教学改革，成绩显著，符合下列条件

之三（两年满足三项）：

⒈主持获得省级及以上教研课题 1 项；

⒉主持获得厅级二等奖及以上教学成果 1 项；

⒊以第一作者在核心期刊发表教研论文 1 篇；

⒋参编出版省级及以上规划教材（以正式文件为准，本人编

写 5 万字以上），或主编出版校级规划教材；

⒌获得省级及以上教学工程项目（限前 3 名）；

⒍作为第一导师指导学生参加学科竞赛、大学生技能比赛等

获省级二等奖及以上奖励；

⒎指导学生获得省级优秀毕业设计（论文）；

⒏获校级一等奖及以上教学比赛奖励。

以上成绩均应以黄河交通学院为第一署名单位。

第三章 申报与评审

第五条 每个二级学院推荐 1-2 名教师参评，学校每年评选

不超过 10 名获奖者。

（一）学院推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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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二级学院成立以书记、院长为组长的教学质量奖推荐小组

（推荐小组应有教师代表），负责本单位教学质量奖推荐工作。

推荐结果须在本单位内部公示。公示无异议后将推荐名单及相关

材料汇总后报教务处。

（二）材料审核

教务处和教学质量监测与评价中心共同对学院推荐报送参

评人员的相关材料进行审核，通过者进入下一环节。

（三）专家评审

教务处和教学质量监测与评价中心组织专家进行评审，推荐

出获奖教师名单。

（四）确定获奖名单

教务处将推荐获奖教师名单报校长办公会议审批，确定最终

获奖教师名单。

第六条 经校长办公会议批准的教师，获得“黄河交通学院

教学质量奖”，由学校颁发证书和奖金 2000 元。

第七条 已经获得校级及以上教学名师奖的教师，不再参评

本奖项。

第四章 附 则

第八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原

《黄河交通学院教学质量奖评选办法（试行）》（黄交院教学

〔2020〕30 号）自行废止。



校内发送： 各二级学院（部、中心）、学校各部门

黄河交通学院党政办公室 2024 年 6 月 7 日 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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